采购需求
(仅供参考、以征集文件为准)
前注：
1、本采购需求中提出的服务方案仅为参考，如无明确限制，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提供满足征集人实际需要的更优（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服务方案，且此方案须经评标委员会评审认可。
2、下列采购需求中：
（1）如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所投产品须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目录》中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如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供应商应当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 号）、《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绿色采购有关政策的通知》（皖财购〔2023〕853号）的要求，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绿色包装、绿色运输，同时，征集人将对包装材料和运输环节作为履约验收条款进行验收。
3、如征集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应当明确可以分包履行的相关内容。
[bookmark: _Hlk23621890]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每季度根据实际完成工作任务结算

	2
	服务地点
	肥东县境内，具体以采购人指定地点为准

	3
	协议期限
	框架协议签订后2年。

	[bookmark: _Hlk16461016]4
	本项目采购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2026-2028年肥东县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检验鉴定服务项目
所属行业：其他未列明行业


2、 [bookmark: bookmark131]服务要求
1、在委托受理的营业场所内分设有许可鉴定类别的服务窗口及业务受理洽谈窗口，各窗口的工作实用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室内装有恒温设备，布置有客户休息区。
2、营业场所内醒目的墙面上公示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公正性声明、检验鉴定程序流转示意图、委托申请提示、检验鉴定项目名细、收费许可证（收费项目应与许可鉴定项目相吻合）、执证人2寸免冠彩色照片及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号等信息。
3、有许可司法鉴定类别分置的办公场所和实验场所（获有计量认证合格证），办公和通讯设备齐全。
4、建有存放检验、鉴定的档案室，有专人负责档案管理工作，档案室环境条件应能满足档案的安全保管和方便调阅。
5、建有存放检材的保管设施，其条件应能满足检材不发生变质、变形、腐蚀、丢失，有专职人员负责保管工作。
6、配备有用于勘验的交通工具，其数量及装备应能满足我县行政辖区交通事故处理的需要，且全天候开展工作，接受委托后赶赴现场的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7、配备有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的用于勘验和提取物证，以及进行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的仪器和装备，至少有下列器具：
	序号
	名称

	1 
	数码照相机

	2 
	高清摄像机

	3 
	★路面附着系数测定仪

	4 
	★测距仪

	5 
	★钢卷尺

	6 
	★坡度仪

	7 
	★钢直尺

	8 
	★游标卡尺

	9 
	★塞尺

	10 
	★角度尺

	11 
	交通事故勘验箱

	12 
	多波段光源

	13 
	便携式放大镜

	14 
	体视显微镜

	15 
	指纹熏显箱

	16 
	强光手电筒

	17 
	★汽车制动检验台

	18 
	★汽车轴（轮）重仪

	19 
	★汽车侧滑检验台

	20 
	★汽车前照灯检测仪

	21 
	★汽车车速表检验台

	22 
	★摩托车车速表检验台

	23 
	★摩托车制动检验台

	24 
	★摩托车轮重仪

	25 
	★摩托车前照灯检测仪


注：
（1）上表中标有★号的器具应进行量值溯源并持有检定合格证，且在有效期内，框架协议签订后、进场服务前须向征集人提供检定合格证核查。此项为初审项，响应文件中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未提供或承诺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2）上表中第17～25项器具可外协，其规格为3t级或10t级，框架协议签订后、进场服务前须向征集人提供外协合作协议等证明材料核查。此项为初审项，响应文件中须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未提供或承诺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按无效响应处理。
8、进行损伤检查的场所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具有恒温条件，至少置有用于检查的下列设施和装备。
	序号
	名称

	1 
	医检专用床

	2 
	X光图像观察灯箱

	3 
	医学图像存储仪

	4 
	彩色打印机

	5 
	人体测重测高仪

	6 
	应备的医用检查器具

	7 
	数码照相机及电脑

	8 
	钢卷尺

	9 
	人体检查勘验箱


9、应有进行病理检查的工作室，其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具有恒温装置，通风条件良好，至少有下列设施和装备。
	序号
	名称

	1 
	尸表检查室（可外协，响应文件中无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框架协议签订后提供合同供征集人核查）

	2 
	尸体检查勘验箱

	3 
	数码照相机

	4 
	钢卷尺

	5 
	强光手电筒


10、有与交通事故认定痕迹勘验、物证提取、车速计算、参与事故人交通行为方式以及碰撞形态鉴定、微量物证检验鉴定(可外协）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和资料。有与交通事故认定法医学检验、鉴定相关的标准、技术规范和资料。
11、可以承担交通事故当事人致伤或致死成因分析并结合客体形态（痕迹）映证的检验、鉴定（进行致伤物或致伤方式推断）并出具结论报告；有对参与交通事故人的交通行为方式进行检验、鉴定的能力并出具结论意见。
12、保密要求：机构及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相关要求，制定切实有效的保密措施，保守秘密；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向其他人或者组织提供鉴定有关的信息，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人员配备要求：
	序号
	岗位
	数量
	人员主要职责

	1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和车辆技术性能检验、鉴定执证人员
	4人
	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数不得少于1人并直接参与检验、鉴定工作。

	2
	法医类临床、病理检验、鉴定执证人员
	2人
	法医类临床、病理检验、鉴定工作。

	合计
	6人

	注：
（1）响应文件中无需提供人员证明材料。框架协议签订后由征集人进行核查。入围供应商须在框架协议签订后3日内将征集文件要求的人员配备到位；
（2）征集人将对成交供应商所配备人员进行考察，如发现不满足项目要求，有权要求入围供应商调整更换。


[bookmark: bookmark145]四、报价要求
1、参照《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皖发改价费【2025】498号）文件收取（详见本项目附件，供应商自行下载），若有最新文件，参照最新文件收取。
2、“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参照下表收取：
	序号
	项目类型
	暂定数量（起/年）
	基准价格（元/起）
	鉴定内容
	备注

	1
	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
	900
	1200
	车辆碰撞痕迹、车辆碰撞形态、事故形态、车辆行驶速度、安全性能（制动、转向、灯光等）、车辆属性、交通行为方式（驾驶、乘坐、骑行、推行，在道路上直立、蹲踞、倒卧等）、车辆行驶方向、事故成因、爆胎原因（事故前爆胎、事故后爆胎）、车架钢印号或发动机钢印号真伪鉴定、事故车辆起火原因、事发时路面接触点（碰撞点）、改装车、拼装车等。
	



1、本项目采用综合费率报价，所报费率不得超过100%，报价不得为0，否则按无效响应处理。各供应商所报费率保留小数点后2位，超过小数点后2位的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2位小数。例如：（1）某供应商所报综合费率为70.632%，则其评审价及结算价均按照70.63%执行；（2）某供应商所报综合费率为70.635%，则其评审价及结算价均按照70.64%执行。供应商所报费率包含开展道路交通事故检验鉴定服务所涉及的一切相关事宜所发生的费用。供应商应综合考虑并承担一切风险，如有需要请自行勘察现场，入围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提出变更等理由调整价格。
2、如：某供应商入围费率为80%，完成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10起，完成早期尸体解剖10具。则：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的结算价为：1200元/起×10起×80%=9600元。早期尸体解剖的结算价为：2500元/具×10具×80%=20000元。其它项目类型结算价以此类推。
五、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方式
本项目采用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方式进行采购。本次采购为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征集；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的确定采用直接选定的方式，由征集人依据入围产品价格、质量以及服务便利性、用户评价等因素，从第一阶段入围供应商中直接选定。
[bookmark: bookmark152]六、入围供应商清退的情形
入围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入围供应商清退的其他情形：
（1）累计两次验收考核不合格；
（2）拒绝实施委托项目且非采购人原因所致；
（3）因自身原因造成委托项目超时且产生严重影响；
（4）因自身原因造成重大质量问题；
（5）与项目单位产生利益关系而出具虚假报告；
（6）因自身原因引起法律诉讼并败诉；
（7）框架协议签订后，将对入围鉴定机构的鉴定质量及服务态度、收费标准等事项进行调查回访，对有群众有效投诉的检验鉴定机构，有权要求鉴定机构限期整改；对鉴定机构拒绝整改的，将根据情况，采取减少委托检验鉴定项目、数量的措施予以督促整改，直至停止委托，停止委托一个月内依然不予整改的，或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有权解除框架协议。
（8）鉴定机构做出的检验鉴定结论有明显错误并在重新鉴定或诉讼过程中被改变的，视为鉴定机构违约，将根据情况，采取减少委托检验鉴定项目、数量，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的，有权解除框架协议，同时有权要求按照合同金额的3倍进行赔偿。
七、确定入围供应商数量及方式：
按照供应商所报费率由低到高进行排序确定入围供应商，规则如下：
	有效供应商数量(X)
	入围供应商数量

	X≥4
	3家

	X=3
	2家

	X≤2
	废标


八、验收要求
项目验收时，由采购人组成验收小组，验收小组应严格依照采购文件、采购合同及相关验收规范进行核对、验收，形成验收结论，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
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采购文件应写明验收时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告。
[bookmark: _GoBack]
